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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民進黨執政後「台灣主權論」之

實際作為 
2000 年 3 月 18 日，台灣人民用選票共同創造了中華民國史上首度的

政黨輪替，民主進步黨所提名的總統候選人陳水扁，在外界普遍不看好的

態勢之下，最後勝出，不僅為這個甫成立十四年的新生政黨取得中央執政

的試煉機會，更終結了國民黨長期執政的壟斷地位。政黨輪替的意義，不

僅在於政府「換人換黨」的人事更動，更重要意涵是表現在，透過民主程

序，使得國家大政方向亦將有隨之轉變調整的可能。然而，伴隨著這樣的

轉變，各界卻對於民進黨執政下的國家安全及兩岸關係是否能讓人民安

心、能讓國際社會放心，有著更大的關注。畢竟，台海安全是全民共同的

期盼，更是亞太地區和平穩定的關鍵。 

政黨作為一個有制度的政治團體，其與利益團體、遊說團體、壓力團

體最大的差異在於，政黨最關心的是能否獲取政治上的權力與政府職位，

而非僅要求政府做什麼或不做什麼。政黨存在的基本目的在於藉由獲取政

治權力與政府職位，進而施行、落實該政黨的政治目標。亦即，藉由選舉

競爭，政黨推舉候選人來闡述其政黨立場與政治主張，爭取最大多數選民

支持，以取得執政機會，獲致政府的職位與權力，方能將該政黨的政治目

標落實為政策產出。此外，政黨雖然是政治系統整體中的一部份，但是政

黨一旦取得執政機會，則必須以實踐全體利益為其目標、必須站在全體的

角度來從事政治行為，政黨並不能僅是單純地為其本身而進行統治行為，

而必須為了全體。303 

為此，對於一個新生政黨，一個首度由反對黨成為執政黨的民進黨而

言，如何將長期以來的所主張的「台灣獨立」主張，平順地落實轉化為政

府的政策，是一項重大的挑戰。有別於過往反對黨的角色僅需逼使政府政

策朝「台灣主體」路線前進，「當家作主」的民進黨如何形塑台灣主體認

同意識的優勢環境、如何建構新的台灣安全認知，將是本章欲處理之部分。 

第一節  形塑「台灣主體」認同意識之優勢環境 

政黨輪替，終結了「國共內鬥」的兩岸關係格局，也替兩岸關係注入

新的變數。民進黨長期以來的台獨主張是否落實為政策作為，成了國內外

各界對陳水扁新政府關注的焦點。陳水扁瞭解國內外對其新政的期待，因

此在 520 就職演說提出了「四不一沒有」主張，直接把各方所關注的宣佈

                                                 
303 吳文程，《政黨與選舉概論》（台北：五南，1996），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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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立、更改國號、統獨公投等敏感性議題作一承諾。這個承諾得到了中共

以「聽其言、觀其行」作為回應，同時也為民進黨執政時期的兩岸關係作

一定調。在這樣的政策基調之下，甫由民進黨接手的行政部門如何體現、

落實、或凸顯所謂帶有「民進黨精神」、「民進黨色彩」的政策產出，是各

界高度關注的焦點。因此，民進黨執政後的行政院院長如何勾勒施政願

景，以期形塑「台灣主體」認同意識之優勢環境，將是以下論述的重點。 

一、唐飛：「全民政府」 

由於 2000 年大選前標榜著「全民政府、清流共治」的競選主軸，復

加上民進黨得票率為 39.3%，304以及民進黨於國會席次仍居劣勢的狀況

下，縱使民進黨籍的總統上任，但是行政部門則以「全民政府」的姿態上

路。民進黨執政後的第一任行政院院長並非民進黨籍，而是由國民黨籍、

軍方出身、非本省籍的唐飛銜命組閣。唐飛的背景正說明了剛取得執政機

會的民進黨所面對的情勢，並非能以民進黨本身的政治目的來進行統治行

為，而必須從國家整體利益、社會整體利益出發，站在全體的角度思索，

以善意和緩的態度來揉合選舉競爭的撕裂，紓解民眾對政權移交的不安與

疑慮。以軍隊國家化為例，陳水扁即曾透露，軍隊是政權移交最重要的部

分，因為過去民進黨被軍中長期列為「三合一敵人」，其本身也被認為是

台獨同路人，如今陳水扁卻一夕成為三軍統帥，因此必須處理軍隊「為何

而戰」及「為誰而戰」的問題。陳水扁認為這是因為軍方以前以反台獨作

為中心思想，所以軍方與民進黨沒有互信基礎。民進黨人士當選總統，政

黨輪替後的中心思想是什麼？這對軍方是大問題，也是非常危險的尷尬、

空白期。而為了新的思想教育，陳水扁與軍方建立互信，讓軍方了解，誰

要消滅中華民國，誰就是我們的敵人，讓軍方有新的中心思想「我是為了

保衛中華民國而戰、是為了國家而戰，不是為了單一政黨」。305由此可見，

縱使民進黨在執政前對於現狀有所批評，但是一旦執政就必須去接納進而

發展新關係。 

依憲法第三十六條「總統統率全國陸海空軍」及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

「總統為決定國家安全有關大政方針，得設國家安全會議及所屬國家安全

局，其組織以法律定之。」之規定，306有關國防、外交、兩岸事務等國家

安全政務推展，均多由總統主導，行政院院長遵循執行。因此，非民進黨

籍的唐飛並未在「主權論述」有所著墨，況且新政府上台初期的兩岸、國

安議題的焦點也都放在新總統身上。不過檢視唐飛在立法院的施政方針報

                                                 
304 第十任總統選舉候選人得票概況，請參見行政院中央選舉委員會選舉資料庫網站，

http://210.69.23.140/vote3.asp?pass1=A2000A0000000000aaa。 
305 陳水扁，《世紀首航－政黨輪替五百天的省思》（台北：圓神，2001）頁 88-92。 
306 有關中華民國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全文，請參見總統府網站，

http://www.president.gov.tw/1_roc_intro/law_intr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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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還是可看得出帶有國民黨執政時期的主權論述色彩。2000 年 6 月 2 日，

唐飛首度赴立法院進行施政報告，表示其是基於國家安全、社會安定、以

及全民福祉的考量，出任行政院院長的工作。唐飛這樣的說法亦證實了其

自身的角色扮演的確帶有些平衡性、穩定性。相對於陳水扁於就職演說中

直接多以「台灣」來闡述的表達，唐飛的報告中則還是採以「中華民國在

台灣」的說法，強調「認同中華民國」，立穩於國民黨執政時期的主權基

調，並未替民進黨的過往政黨立場背書。307 

在外在環境限制，及其主觀認知下，唐飛主要將施政主軸定位在「穩

定政局優先」的方向，行政院各部會皆專注於摸索政務階段，而且兩岸事

務皆由陳水扁主導定調，行政院陸委會主委蔡英文僅負責闡述說明，因此

唐飛任內的行政院團隊，對於落實或轉化民進黨主權論述，並沒有較積極

的政策產出。308 但是唐飛在政黨輪替、政權移交之刻願意替民進黨籍總

統所稱「全民政府」之理念背書，對於毫無執政經驗的民進黨而言，確實

提供了穩定的作用，亦避免朝野更劇烈的碰撞產生。 

然則，2000 年 10 月 3 日，唐飛上任四個月後，即以個人健康因素為

由請辭，但一般皆認為其辭職與其支持核四續建立場有關。309反核四一直

是民進黨長期的政治主張中，除了台獨主張外的一張重要「神主牌」。民

進黨上台之後，為穩定兩岸關係，對於台獨主張採取中間和緩的態度，但

是對於核四停建則採積極主導的作法。儘管剔除了主權論述的敏感爭議，

民進黨和唐飛因缺乏合作默契及對施政優先順序有不同看法，其實早生隔

閡，時任民進黨中央黨部秘書長的吳乃仁就曾公開表示，對唐飛「沒有信

心、沒有期待」。310因此，陳水扁為貫徹停建核四的主張，最終採以唐飛

下台，民進黨籍的張俊雄接任行政院院長來執行此重大議案。而從唐飛與

民進黨的合作關係因核四停建而謝幕一事可看出，民進黨對於空有執政機

會卻無力推展政黨政治主張的窘境，其實是有極度的焦慮與不安。 

朱衛東、謝郁是這樣觀察的，「陳水扁 39％的得票率表明，台灣社會

大多數民眾並不認同民進黨的理念。執政後的民進黨深陷『順應主流民意

鞏固執政基礎』與『堅持本黨信仰』的矛盾中。此次核四案引發的政治風

暴正是這一矛盾的大爆發。……對此，民進黨內部積極推動轉型的務實派

已有所體認。唐飛辭職後，沈富雄指出，面對執政困局，民進黨應認真思

                                                 
307 有關立法院第四屆第三會期唐飛院長施政方針報告全文，請參閱行政院新聞局即時新聞，〈行

政院院長唐飛立法院第四屆第三會期施政方針報告(口頭)〉，

http://info.gio.gov.tw/lp.asp?CtNode=919&CtUnit=318&BaseDSD=23&nowPage=254&pagesize=15
，2000 年 6 月 2 日。 
308 這樣的說法並不代表政府部門對於落實「民進黨台灣主權論」毫無作為，僅是相對於後續接

任的張俊雄、游錫堃內閣而言，唐飛內閣僅能微調，而非有大動作突破。 
309 聯合報，2000 年 10 月 4 日，版 1。 
310 聯合報，2000 年 8 月 8 日，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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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一下，究竟是由於 39％的少數支持率民進黨才需要調整傳統理念，還是

因為民進黨不放棄傳統理念才得不到多數選民的支持。」311 

二、張俊雄：「台灣啟動」 

作為中華民國史上第一任民進黨籍的行政院院長，張俊雄上任之後首

先面對的挑戰就是執行民進黨長期以來的政治主張—停建核四。儘管核四

停建政治風暴當前，張俊雄首度到立法院進行的施政報告內容即展露出民

進黨風格，處處展現「台灣主體」。有別於唐飛仍強調「中華民國認同」，

張俊雄在其報告中則未使用「中華民國」稱號來作為己稱，而是皆以「台

灣」來代替。縱然全篇報告中，並沒有出現民進黨對台灣主權論最基本的

主張：「台灣是一個主權獨立的國家」這樣的說法，但是在行政院施政報

告這樣正式的官方文書中，將「中華民國」隱身，而凸顯「台灣」的作法，

其實就是民進黨利用執政機會落實政黨主張的一種實踐。張俊雄報告中有

關「台灣這塊土地，凝聚著大家共同的生命與夢想，孕育著無限的生機與

活力。讓我們不分黨派、不分族群、不分畛域，回應民意的期待，許台灣

一個美好未來。」312的說法，更是符合民進黨為了凸顯「台灣」與國民黨

虛構的「中華民國」的差異。因為民進黨慣以「台灣這塊土地」一詞強調

台灣的實際存在，用以代替不符現實的中華民國體制。此外，在唐飛與張

俊雄的報告文末，均提到對於未來願景的期盼，唐飛是強調「共創中華民

國的美好未來」，而張俊雄則以「許台灣一個美好的未來」。由此發現，在

政府官方報告的字裡行間中，民進黨已將其主權論述落實到政策報告之

中。 

而在張俊雄任內另兩次赴立法院的施政報告中，亦同樣展現出「台灣

主體」的內容。在 2001 年 2 月立法院第四屆第五會期的施政報告中，張

俊雄以「台灣精神」來形容政黨輪替帶來的軍隊國家化及行政中立、掃除

黑金、改革積弊等新政府作為，並且在文末也同樣地以「台灣這塊土地有

我們共同的希望與夢想，台灣的前途正掌握在我們手中」來勾勒未來願

景。313值得注意的是，「台灣前途正掌握在我們手中」這意涵，隱含著民

進黨多年來對台灣前途應由台灣全體住民決定的「住民自決」論述的表

達。而在 2001 年底縣市長、立法委員選舉前，張俊雄在立法院第四屆第

六會期的施政報告中，為了凸顯民進黨執政一年多來對「台灣主體」的努

                                                 
311 朱衛東、謝郁，〈唐飛辭職的背景原因及影響分析〉，收錄於徐博東主編，《台灣研究論文精選

政治篇》（北京：台海出版社，2006）頁 72。 
312 有關立法院第四屆第四會期張俊雄院長施政方針報告全文，請參閱行政院新聞局即時新聞，

〈張院長施政方針口頭報告〉，http://info.gio.gov.tw/ct.asp?xItem=21536&ctNode=919，2000 年 10 月

17 日。 
313 有關立法院第四屆第五會期張俊雄院長施政方針報告全文，請參閱行政院新聞局即時新聞，

〈九十年二月二十日立法院第四屆第五會期張院長口頭施政報告全文〉，

http://info.gio.gov.tw/ct.asp?xItem=21938&ctNode=919，2001 年 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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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作為，更特別強調民進黨政府對族群關係的重視、藉由社區總體營造所

展現出的台灣文化新風貌，以有別於過往政府對台灣主體的漠視。張俊雄

表示： 

台灣土地上，所有族群都曾經共同度過歷史軌跡的洗禮，過去的悲

情，我們應該以新的視野，加以沈澱。……大家更應該休戚與共，

不分彼此，為後代的子孫共同打拼。 

所以，政府成立原住民委員會……，今年又成立客家委員會……，

目的就是希望族群間能和諧、共榮，並讓多元化、本土化及精緻化

的文化，播下種子，落地生根。 

我們將結合人文與科技的發展，透過不斷地尋根、保存、創新與突

破，為台灣文化注入新的內涵。政府也將持續推動社區文化總體營

造，從基層紮根擴展，藉由傳統及現代、海洋及大陸、東方及西方

文化的交互融合，在台灣重新展現新的文化風貌。314 

張俊雄這樣的說法，就是將民進黨過去批判國民黨將「中華文化」定

於一，抹煞台灣土地上存有多元文化事實的觀點，落實在政府政策中。民

進黨在黨綱的基本綱領中主張「文化應能在一特定時空下，歷代相承，自

然孕育，成為共同體存在的象徵，社會命脈的根基。融合同化外來文化，

反對刻意以政治力移植、壓抑或消滅文化。文化工作應認同本土文化並吸

收世界文明，形成嶄新的進步文化。」315行動綱領中更提出「維護文化資

產，鼓勵多元文化的發展」、「教育內涵應尊重各族群、社區的獨特生活方

式，並分享各族群、社區間共同生活的經驗」、「尊重原住民族之固有文化、

語文、宗教，並協助其發展」。316於此，民進黨取得執政機會後，對於台

灣主體的內涵亦正透過宣示、作為，逐漸使其政策產出的一部分，進而完

成其政治目標。 

檢視政黨輪替、政權移交後的行政院政策宣示及作為，可發現其皆是

在民進黨籍總統的主權論述下，試圖完善陳水扁的說法為政府的實際作

為。這是因為雖然民進黨已經取得執政權，但為了鞏固國家安全、維護台

海和平現狀，主導兩岸關係的新任總統陳水扁是以「穩定和平現狀」、「探

詢發展新機」作為首要之務，這包括他一上任就馬上以「四不一沒有」的

宣示來清楚表達對於中華民國現狀的維護，成立「跨黨派小組」尋求國內

                                                 
314 有關立法院第四屆第六會期張俊雄院長施政方針報告全文，請參閱行政院新聞局即時新聞，

〈立法院第四屆第六會期張院長口頭施政報告〉，

http://info.gio.gov.tw/ct.asp?xItem=22632&ctNode=919，2001 年 9 月 20 日。 
315 有關民進黨基本綱領全文，請參閱《民主進步黨黨章黨綱》（台北：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秘書

處，2003）頁 25。 
316 有關民進黨行動綱領全文，請參閱《民主進步黨黨章黨綱》（台北：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秘書

處，2003）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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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台灣主權的共識，之後的「政治統合論」更是提出兩岸未來安排的新嘗

試。總統的文告宣示，勾勒出台灣主體的主權論述，作為行政機關最高首

長的行政院院長，自然必須在此基調下進行政務的推動，已求能達成總統

的目標。唐飛任職院長一職為期短暫，及其出任的最大目的是為了以「全

民政府」來穩定政權移交的不安，再加上其個人對於民進黨理念、文化的

不熟悉，所以唐飛內閣並未顯現對「台灣主體」有較積極的作為。至於民

進黨籍的第一位行政院院長張俊雄，長期投身反對運動，深知民進黨從黨

外、在野時期所堅持推動的立場與價值，其本身也清楚明瞭自己肩負將民

進黨過往所主張的政治目標轉化為政策產出的重責大任，因此其的施政風

格顯露出「民進黨精神」，亦展現出「台灣主體」的價值取向。 

三、游錫堃：「牽手新社會、人文新台灣」 

隨著民進黨在 2001 年底第五屆立法委員選舉中取得國會最大黨的勝

利，民進黨正式邁入全面執政的新階段。中共方面從陳水扁上任之初的「聽

其言、觀其行」，到刻意孤立民進黨政府進而分化國內政治勢力，終在國

會改選後，認清民進黨執政事實。在 2002 年 1 年 24 日紀念「江八點」七

週年座談會時，錢其琛表示「廣大民進黨成員與極少數頑固的『台獨』分

子是有區別的。我們歡迎他們以適當身份前來參觀、訪問，增進瞭解。」。
317這說法已顯示出中共對台政策因務實認識到民進黨的執政事實而有所

調整。 

在國內政治板塊位移及中共對台態度均對民進黨有利的情勢下，游錫

堃於 2002 年 2 月 1 日出任行政院院長。告別了執政之初對於政務生疏的

窘境，以及挾著民進黨國會席次勝利的民意背書，游錫堃上台後首度向立

法院的施政報告提出「建設台灣成為大家心目中的桃花源」，並以「牽手

新社會、人文新台灣」勾勒台灣的新內涵。其表示： 

夫妻俗稱「牽手」，意思就是心繫彼此、互相照顧、互相依賴、互

相扶持、一體同命。衷心期盼台灣未來是一個「牽手」的新社會。 

文化就是生活，文化決定我們的生活與社會型態，也決定著一國的

興衰。……文化既然是這樣的概念，那麼能夠營造命運共同體，健

全公民意識，增強終身學習動力的社區總體營造工作，就變得無比

的重要。未來，我們將本著自覺、自主與自信的理念，來推動「新

故鄉運動」，並且要融合一般人的生活經驗，形成新的在地認同與社

區認同感…… 

我們要推動「地貌改造運動」，全力促使藝術、文化、美與人性的

                                                 
317 有關錢其琛談話全文，請參閱《人民日報》，2002 年 1 月 25 日，版 4，

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464/5312/5544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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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融入我們的公共建設與都市環境當中。……在這樣人文精神內

化的過程中，台灣人民將重新定位自己的價值，並形成文化的主體

性。318 

游錫堃這段報告表達出兩個重要意涵，一是「命運與共」，另一是「在

地認同」，這兩部分都是為了要凝聚人民的主觀認知，使台灣人民有自己

的認同，其終極目的是使人民認知到台灣的國家事實。主權論述並非只有

法理闡述而已，其更包括了人民的主觀認知。當民進黨的「台灣前途決議

文」已經將台灣定位為「台灣是一主權獨立國家」、「台灣，固然依目前憲

法稱為中華民國，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不隸屬」，以及陳水扁上任宣示

「不會宣佈獨立，不會更改國號，不會推動兩國論入憲，不會推動改變現

狀的統獨公投，也沒有廢除國統綱領與國統會的問題」後，民進黨執政菁

英對於台灣主權的認知其實是在這兩大宣示所圍築起來的框架內，這個框

架就是「台灣是個國家，國號為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不隸屬，

現階段並沒有要改變中華民國體制現狀的問題」。這個框架已經處理了如

何闡述台灣法理主權的問題，因此就行政部門的立場而言，僅需在這框架

內推動政務，將台灣主體落實於政策產出，如此方能使台灣人民的主觀認

知朝「台灣是主權獨立國家」的方向位移。 

所謂的台灣人民要有自己的認同，可作如此解釋：「台灣認同是指生

活在台灣的人，經由生活歷史經驗而形塑命運共同體的自覺，認知歸屬於

斯土斯民所構成的社群，並願意付出心力營造護衛。……一個國家的地理

環境生活空間，昔今相續的歷史，我群他群的文化差異等要件是作為集體

認同之具體事物或象徵物的基礎。」319 。游錫堃明瞭自己正站在台灣人

民所給予民進黨執政機會的當頭，必須全力將民進黨所追求的目標化為實

際，既然主權的法理闡述已經在陳水扁的主導下有了明確的輪廓骨架，至

於內涵的血肉就必須靠行政部門的政策產出來補實。因此，游錫堃以「牽

手」來描繪台灣人民是一體同命，所以必須互相扶持、依賴，藉此區隔台

灣是一個完整的「主體」，並不同於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所謂的

「新故鄉運動」、「地貌改造運動」就是為了要建構出一個可以培養或蘊含

台灣人民有屬於自己認同的外在環境，使生活在這文化氛圍、地理印象的

人民可以自覺「身處的台灣」和「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我群/他群」

的本質關係。 

而游錫堃這波以「新故鄉運動」為名的社區總體營造工作，目的在強

                                                 
318 有關立法院第五屆第一會期游錫堃院長施政方針報告全文，請參閱行政院新聞局即時新聞，

〈行政院游院長立法院施政方針口頭報告全文〉，

http://info.gio.gov.tw/ct.asp?xItem=22881&ctNode=919，2002 年 2 月 26 日。 
319 戴寶村，〈玉山地景與台灣認同的發展〉，收錄於台灣歷史學會編，《國家認同論文集》（台北：

稻鄉，2001）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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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在地的自我認同，但是涉台學界的解讀卻恰恰相反。王茹認為「民進黨

上台之後，加強了「社區總體營造」的力度，並配合出台了各種「去中國

化」的政策，更明目張膽地為「台獨」張目。粗看起來，每一個社區活動

的政治指向性不是很強，然而正是由於有了上述的建構「新國家認同」的

總體目標，所以這就像把許多碎布縫成一完整皮一樣，每一塊是分散的，

政治意識不顯著，但整體上卻散發出濃烈的「新國家意識」。這個「新國

家意識」雖然頂著「中華民國」的外皮，但內裡卻是以所謂的台灣意識或

台灣主體意識來建構的。社區總體營造相當多的層面偏重於日常生活中的

文化建構，這正是新「國家認同」所極力要發掘的資源，他們企圖通過將

文化、歷史、語言、傳統等因素「台灣化」、「本土化」的方式，建立新「國

家認同」或新的「台灣人集體身分」。320其認為這是有政治意味的、是政

治上的工具。王茹甚至表示，「文建會通過對所謂的台灣『本土文化』的

精緻化與政治化的弘揚改造，將文化與日常生活的語彙如『台灣米』、『台

灣水』、『本土』、「故鄉」、『土地』、「母親」、『主人』等等建構出具有濃厚

政治意味的象徵，在政治的場合或多或少都具有區別『敵/我』的功能」321 

不過值得注意的是，游錫堃在其報告中，並未將「中華民國」隱身，

而有兩處提到「中華民國」，分別是「中華民國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分子」、

「希望中華民國能夠成為一個有尊嚴的偉大國家」。在報告呈現「台灣主

體」精神之下，這樣的表達，其實還是在民進黨對台灣主權法理闡述的框

架「台灣是一個主權獨立的國家，依目前憲法稱為中華民國」之內的自然

使用。 

2004 年 2 月 6 日，游錫堃赴立法院第五屆第五會期施政報告，此次是

2004 總統大選前的最後一次報告案，可說是民進黨的政權保衛戰，攸關執

政機會是否得以延續。游錫堃除了廣列民進黨執政團隊三年多來對於各項

政務的重大成果外，更突顯出台灣在民進黨執政三年多來所呈現的國家新

意象。游錫堃認為，隨著交通建設的便利發達，台灣各地的自然景觀、人

文風情其實早已串成「福爾摩沙新氣象」，台灣人民在親近這片國土的過

程中重新發現了台灣的認同。人民從中發現了彼此都處於基本上相同的情

境中。在此，彼此擁有的是共同體意識，以及對國土與國家的認同。游錫

堃說明，不同的族群、不同的語言，不同的在地特色與風情，交融於這塊

共同的土地上，形成這個國家的個性與主權象徵。322從其發言看來，游錫

堃無意去闡述「台灣是一個主權國家」這樣的說法，而是希望藉由人民自

                                                 
320 王茹，〈台灣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及評析〉，收錄於孫雲主編，《台灣研究 25 年精粹政治篇》

（北京：九州出版社，2005）頁 134。 
321 同上註。 
322 有關立法院第五屆第五會期游錫堃院長施政方針報告全文，請參閱行政院歷任院長言論，〈行

政院游院長立法院第五屆第五會期口頭施政報告全文〉，

http://www.ey.gov.tw/web92/Wc7e2cb8bdbcf4.htm，2004 年 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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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生活意境與感受，讓台灣人民自主地相信自己所處的台灣就是個國

家。意即擱置了「法理闡述」的宣傳，而是以培養人民的新國家意象來豐

厚台灣主權論的內涵。 

正因為台灣人民有不同的族群、不同的歷史記憶，所以彼此對於「台

灣」的國家圖像有著不同的想像，有的人認為是「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部

分，日後將與中國大陸統一」，有的人認為「台灣和中國是一邊一國」，有

的人則想像著「有朝一日要建立屬於台灣人民的台灣共和國」。這種紛雜

的國家想像，正是台灣當前的現實狀況，任何人都無法漠視、無法片面否

定。在民進黨執政後的主權論述框架中，台灣是一個主權獨立國家這樣的

骨幹已經確認，但是這個骨架內的國家內涵，民進黨無力馬上賦予清楚的

定位。這裡所謂清楚的定位是指，民進黨長期以來就主張台灣是跟中華人

民共和國不相隸屬的國家，但是對於台灣和中華民國的關係，卻是一路變

化的的，從在野的反對中華民國體制到轉化為承認、接受，甚至執政後還

肩負捍衛中華民國國家安全的責任。這樣的變化，讓外界一再質疑民進黨

的國家想像中，到底有無「中華民國」的存在。因為民進黨是在「中華民

國」體制下執政，但是政黨長期的政治主張卻又以建構新的國家圖像為己

任，因此民進黨在執政後並未能馬上賦予國家內涵清楚的定位，很可能今

天是「台灣」，明天變成「中華民國」，不過這些論述的游移，都是在「台

灣是一主權獨立國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不隸屬」的框架內。 

國家內涵是模糊的，是尚待補實的，因此民進黨執政菁英必須把建構

「台灣主體」的國家內涵當成是民進黨的執政價值。對此，游錫堃在大選

前的施政報告，特別勾勒台灣公民認同的國家願景，希望在選戰中能再次

以「台灣牌」勝選，延續執政機會。游錫堃認為，台灣是一個多族群的社

會，「融合」應該是自然的結果，而不是政策目標。各族群唯有先建立自

己獨特的身分認同，然後才會尊重對方的存在與族群識別，才能建立一個

真正多元而平等的社會。而這也意涵了要以「公民意識」和「公民文化」

為基礎，將台灣建設成一個「泛族群的現代公民國家」，希望一個正常的

公民國家早日實現。323游錫堃這樣的說法，其目的是希望能建立一個以認

同台灣的公民國家，這個國家成員不是以血緣、族群來辨識，而是希望在

台灣的每一個人只要認同台灣，只要彼此有生命共同、休戚與共的感受，

這樣就可成為一個新的國家圖像。這個國家圖像把成員間的區隔化為無

形，轉為與對岸中國的區隔，意即台灣人民不分族群都是一體的，而這個

台灣這個整體與對岸中國是不同的。 

四、謝長廷：「共生和解、台灣主體」 

2004 年 3 月 20 日總統選舉的勝利，延續了民進黨的執政機會，也讓

                                                 
323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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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自認其「台灣主體」的論述是優勢的、是勝利的、是主流的。因此

對於年底的國會大選，民進黨自信滿滿希望一舉能拿下過半席次，達成全

面執政、長期執政的目標，並在國會過半的優勢下，進一步完成「讓台灣

成為一個正常、完整、偉大的國家」的政治主張。 

然則，2004 年 12 月 11 日第六屆立委投票結果，民進黨席次僅增加兩

席，若再加上友黨台灣團結聯盟的席次，亦無法在國會中取得過半席次。

這樣的結果無疑是對民進黨的一個重挫，身兼黨主席的陳水扁隨即辭職下

台，並表示 320 總統大選的勝利，是不是因此而讓民進黨變得太過自信？

包括選舉的策略、議題的設定……等等，民進黨都應徹底反省。自此有關

政黨和解的氣氛瀰漫在台灣社會中，謝長廷就是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中就任

行政院院長。 

2005 年 2 月 25 日，謝長廷赴立法院第六屆第一會期施政報告，在面

對新國會、新民意的報告內容中，謝長廷以「安定內閣」自詡，並闡明「以

共生和解為中心理念，以協商對話為溝通方式，在堅持台灣主體性的原則

上，追求並維護政局、兩岸、社會及人心的安定。」而針對民進黨支持者

對於「共生是否會喪失台灣的主體性？」及「協商和解是否會喪失理想？」

的疑問，謝長廷更是在報告內容中說明，其表示「共生和堅持台灣主體性

沒有矛盾，所謂『共生』就是『多元』、『包容』，有主體存在，但也包

容他人，所以我們所強調的台灣主體性，並非要去消滅異己、而是尊重各

族群特殊的歷史情感、對未來風險的不同評估。因為包容不同主體，才有

所謂『台灣優先』；既然有『優先』，就代表不是單一，而是多元並存」。

而為了確保台灣主體性，謝長廷認為有兩項原則必須堅持，第一是「堅持

和平」，因為和平是人類共生的基本義務，也只有和平，我們才有選擇未

來的自由。第二是「堅持對等」，兩岸協商和解，必須堅持對等及尊嚴。

謝長廷還強調協商和解並不代表喪失理想。324  

謝長廷這樣番談話的發言環境是處於三種聲音的質疑，一個是泛綠內

部質疑執政者是否向中間靠攏，是否將國會選舉的失利歸咎於「堅持台灣

主體」，執政者是否忘記 2004 年總統勝利是因為堅持台灣優先，怎可因立

委選輸就退縮，甚至走回頭路，這些類似的聲音主要是以台灣團結聯盟及

獨派團體為首。另一方面，大多數中間選民對於民進黨執政後頻頻衝撞現

行中華民國體制而造成朝野內鬥、政務空轉一事，普遍感到憂心，其希望

朝野之間除了高政治議題的碰撞外，應該注重相關低政治議題，如：社福、

治安、教育、經濟等方面的政策落實。最後，面對泛藍陣營質疑民進黨是

否有政黨合作、朝野和解之決心，謝長廷也必須予以回應。 

                                                 
324 有關立法院第六屆第一會期謝長廷院長施政方針報告全文，請參閱行政院院長重要言論，〈立

法院第 6 屆第 1 會期行政院謝院長施政方針口頭報告〉，

http://www.ey.gov.tw/web92/Wc5aa15ef03446.htm，2005 年 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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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就是一種可能的藝術，把不可能化為可能才是其中之奧妙。民進

黨在 2000 年取得執政機會後，從不諱言將致力於形塑「台灣主體」的政

策環境，畢竟在其過往的政治主張中，就是以挑戰國民黨虛幻的中華民國

論述為己志，當其取得執政機會後，陳水扁在其就職演說便以「台灣站起

來」為民進黨執政時期定調。民進黨的執政之務就是在中華民國現行體制

下，讓「台灣主體」得以展現，讓台灣人民清楚認識台灣和對岸中國是不

同的。民進黨這樣的作為，在十多年前是不可能的，然則在取得執政機會

後，這些不可能終將有機會化為可能。然則，這樣的主張在推行上仍面臨

許多不同意見，或許有民眾在投票時即未曾支持民進黨，或許有人無法認

同民進黨執政後的表現，這些聲音都是客觀存在台灣現實生活中，民進黨

不能埋頭苦幹，只問自身政黨目標，而不顧人民意見，不能忽視台灣整體

的利益。 

研究政黨政治的學者沙托利（Giovanni Sartori）就曾針對政黨政治如

何尋求共識提出說明，其認為民主政治的基礎確實是在衝突而非共識，但

表達多元主義的觀點的最佳名詞是「異議」（dissent）。多元主義者的世界

觀之中心，既非共識，也非衝突，而是異議與讚許異議。沙托利認為，「意

見歧異，乃社會性質的常態。因此，共識不是現成的，而是要去營造的」
325  

民主政治是由各部分相互作用的結果，雖然政黨只代表全體人民的一

部分，但是這個部分卻必須採取不偏私，亦即為全體的利益為利益的方式

來處理公務。326台灣社會對於國家的認同情緒本就紛雜，多元意見的表達

執政者不能置之不理。民進黨贏得 2004 年總統大選，繼續握有執政機會，

這結果雖可說是民進黨在過去四年所堅持「台灣主體」路線的勝利，但是

在選後族群撕裂、社會不安的情緒卻是民進黨更大的挑戰。2004 年 5 月

20 日後，民進黨對於如何化解族群間撕裂情緒的確採取更多宣示與作為，

陳水扁在其就職演說中就對於身份認同問題、族群關係的部分，花了相當

部分闡述其新的想法，其表示透過公民社會的建立，經由偕同參與、集體

創造的土地認同與共同記憶，才能超越族群、血緣、語言、文化的侷限，

邁向一個新的國家共同體的重建。陳水扁強調，不管是認同台灣或者認同

中華民國，其實都是相同的歸屬。「族群多元、國家一體」是台灣這一塊

土地上最美好完整的圖像，沒有本土和外來之分，也沒有少數和多數之

別，兩千三百萬台灣人民應該是一個命運相同、榮辱與共的整數。327而為

落實陳水扁的宣示，民進黨也隨後通過「族群多元、國家一體決議文」，

其訴求國家認同應建立在公民意識基礎上、中華民國認同與台灣認同應相

                                                 
325 Sartori, Giovanni 著 雷飛龍譯，《最新政黨與政黨制度》（台北：韋伯，2003）頁 24-25。 
326 Sartori, Giovanni 著 雷飛龍譯，前揭書，頁 40。 
327 總統府新聞稿，〈中華民國第十一任總統副總統就職慶祝大會〉，

http://www.president.gov.tw/php-bin/prez/shownews.php4，2004 年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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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接納。328 

但是民進黨這樣的極力揉合作為，為何無法反映在 2004 年底的國會

選舉，為何總統大選時的過半數支持陳水扁的選票無法直接移轉至泛綠陣

營？為何泛藍在選後後一個月的激進抗爭路線，並未增加民進黨民進黨對

中間選票的開拓？這些疑問都是造成謝長廷「共生和解、台灣主體」論述

的背景。在立委選戰中，陳水扁主導選戰議題如柔性政變、黨產與黨徽、

憲改正名等，顯然都未能替民進黨奪取更多支持。民進黨的內部檢討報告

更直指「高估民進黨在三二○總統大選所建立台灣認同的主流民意，也會

在年底立委選舉中成為主要議題，卻忽略大選與立委選舉的差異。原意在

於尋求國家認同交集點的種種議題，未料被外界視為改變現狀。」329更甚

者，民進黨未能在國會過半、達成全面執政的目標，是否意謂著台灣人民

對於民進黨在選前主打國家認同牌，強調選後過半，將開始修憲、以完成

正常國家的建構這樣的主張的一種否決，都在選後檢討聲浪中出現。因

此，陳水扁隨即以「和解不對立、堅定不退縮」來闡明對於政黨理想的堅

持，與政策推展的現實必須折衷整合。 

涉台學界就有這樣的分析，徐博東、劉紅、陳星認為民進黨陳水扁當

局在 2004 年立委選舉中的行為，把自己逼到沒有退路的困境。，而從選

後政治生態看，民進黨在兩岸關係上已面臨多重壓力，一是中共的「反獨」

壓力，二是「急獨」受到壓制，泛藍軍在立院的絕對半數，有效牽制了陳

水扁落實「台獨時間表」的計畫和步驟。三是民進黨內普遍認為，「急獨」

行為和選舉中的極端主張已經嚴重傷害美國和民進黨的關係，應立即修

補。立委選舉沒有實現過半後，陳水扁開始調整策略，力圖在不危及其台

獨基本路線的其前提下，建立穩定的兩岸關係，緩和藍綠矛盾，實現長期

執政的目標。330 

五、蘇貞昌：「台灣主體性、政策主動性、政府主導性」 

2005 月 12 月初的三合一選舉，民進黨遭逢空前的挫敗，全黨上下陷

入難堪的低氣壓，對於敗選之因檢討聲四起，有人認為是清廉、改革的招

牌褪色，也有人認為是和解路線失策、進退失據，亦有人直指民進黨推動

制憲、正名的決心不夠，立委選前高喊「制憲、正名、衝」，選後卻說「做

不到就是做不到」，基本教義派無法認同此舉。而為了擺脫實際上是因清

廉遭疑及改革無力而遭致敗選的主因，陳水扁採取了「進攻式的防衛」手

法，亦即再次拉高政治操作層次，直接從「主權論述」的高度來轉移敗選

                                                 
328 民進黨中央黨部新聞稿，〈族群多元國家一體決議文〉，http://www.dpp.org.tw/，2004 年 9 月

26 日。 
329 中國時報，2004 年 12 月 15 日，版 A1。 
330 徐博東、劉紅、陳星，〈民進黨執政狀況評析〉，收錄於徐博東主編，《台灣研究論文精選政治

篇》（北京：台海出版社，2006）頁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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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然而不同於 2004 年立委選輸後從在「主權論述」上採和解路線，

主動探詢朝野最大交集之作法，陳水扁此次是對「主權論述」採緊縮路線，

落實其在選前就曾預告「如果民進黨敗選，為了台灣主權、國家安全，兩

岸政策將更緊縮，絕不會鬆綁開放」331的說法，希冀能藉此在困境中能為

民進黨殺出一條生路。 

於此，民進黨執政團隊的人事佈局就在這種選舉失利氣氛中重行思

考，陳水扁在經過一個多月的思考盤整，及透過先前元旦談話所提「積極

管理、有效開放」的政策指導氛圍鋪陳下，正式宣布由蘇貞昌接任行政院

長。蘇貞昌的出線，不可否認有著民進黨內部「競爭平衡」之考量，但更

重要的是，蘇貞昌個人予人直覺印象是在其行政執行力的績效突出，在其

從政多年的公職歷程中，為人矚目的是其勇於認事、耐力衝勁、品格操守

之特質，在民進黨清廉、改革形像遭受質疑之際，這的確是一注強心針。

但換個角度看，蘇貞昌其實在民進黨「台灣主權論」闡述的付出還是塊白

紙。陳水扁就是抓住此點，在自己緊握並圈定主權論述的範圍的狀況下，

讓蘇貞昌全力衝刺政績治理，意即陳水扁還是要靠「主權論述」來鞏固支

持者、強化深綠信念，而放手讓蘇貞昌以顯而立見的政績牌來力挽中間選

票，在分進合擊下，為民進黨爭取下一次的執政機會打下基底。這樣的操

作，是陳水扁試圖讓民進黨的「執政機會」能藉由「台灣主權論」深化而

保持不敗。 

2006 年 2 月 21 日，蘇貞昌赴立法院第六屆第三會期施政報告，其承

諾「走正道、做實事」並廉能自持。該份報告主要著墨於經濟繁榮、社會

安寧、伸張警政、體貼弱勢等部分，看得出蘇貞昌極欲在內政的政績治理

上能立即所表現。而在「台灣主權論」的闡述上，因為蘇貞昌已經是陳水

扁就任總統後的第四位民進黨籍的行政院長，在前幾任院長施政報告的框

架脈絡下，蘇貞昌雖未有明顯突出之舉，但亦在該份報告中靈活展現其對

「台灣意象」的堅持，在論及國家意象時，通篇皆以「台灣」自稱，僅在

呼籲對岸應正視我國國家主權現實時，提及「中華民國台灣」一次。蘇貞

昌認為，「台灣人民同舟一命，應該不分黨派、不分族群，對於維護國家

利益和國家尊嚴都有高度的共識。台灣二千三百萬人的台灣，我們大家都

是生命共同體，命運相同，休戚與共。」、「『和平』是我們全體國人同胞

共同的期待，『對等』是我們全體國人同胞共同的要求。」、蘇貞昌正告北

京當局「只要中國正視並且尊重中華民國台灣主權獨立的事實，和平對等

相待，我們將樂見兩岸不斷交流，互利互惠，共存共榮。」332 

                                                 
331 自由時報，2005 年 12 月 1 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5/new/dec/1/today-fo1.htm。 
332 有關立法院第六屆第三會期蘇貞昌院長施政方針報告全文，請參閱行政院重要政策，〈立法院

第 6 屆第 3 會期行政院蘇院長施政方針口頭報告〉，

http://www.ey.gov.tw/public/Attachment/62211451471.doc，2006 年 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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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年 4 月中旬，蘇貞昌因對如何評價在野黨所自行搭架的國共論壇

此一問題，有著與陳水扁不同的說法，而遭致媒體以「蘇修路線」來形容

蘇貞昌有意與陳水扁在兩岸政策上進行切割。333對此，陳水扁則公開解

釋，媒體指稱的「蘇修效應」並非事實，是企圖分化，其實蘇貞昌有關兩

岸經貿議題的宣示，「是國安會邱義仁秘書長秉持本人之意，親向蘇揆所

建議。」334而蘇貞昌也立即透過行政院發言人鄭文燦表示「兩岸政策必須

秉持政府主導性、政策主動性、台灣主體性三大原則」。鄭文燦說明，「北

京方面企圖執行去我政府化的策略，企圖用所謂的政黨取代政府，甚至企

圖要取得兩岸的主導權和『發球權』。然而經過這一年來，我們看得很清

楚，兩岸政策必須回到政府的手上，對於台灣的長期利益、整體利益才能

獲得確保，所以我們採取政府的主導性、政策的主動性，並且顧及台灣整

體安全與利益的立場，這樣的政策思維，總統與院長是完全一致的」、「因

為兩岸問題所涉及的層面也較廣，政府須全盤考量，才是負責任的作法，

重點在於政府能夠積極的擔負起主導與主動的角色，事實上政黨不能取代

政府，我們必須堅持政府的主導性、政策的主動性及台灣的主體性等原

則，其實這才是最重要的。」鄭文燦還特別強調，「府院對兩岸政策具有

高度的一致性，並沒有所謂不同調的問題，總統的說法只是將事實及決策

過程做一個很好的還原。」335 

這場經由媒體報導而擦槍走火的風暴，正可看出蘇貞昌上任後在「台

灣主權論」闡述的薄弱。其肇因為蘇貞昌就任行政院長後，致力於內政衝

刺，有關高階的主權論述已有陳水扁的「積極管理、有效開放」來圈定範

圍，蘇貞昌原可好整以暇地全力於政績治理的實踐。但是蘇貞昌在兩岸政

策遲未積極表態定調，給予外界觀望、猜測蘇貞昌究竟是要全力執行陳水

扁意志，還是有意若即似離地走出個人路線的機會。經過這場衝擊後，蘇

貞昌始提出「台灣主體性、政府主導性、政策主動性」的論述，雖說，這

樣的說法在法理的主權內涵抑或情感的認同成分的表現皆顯不足，無法完

整地呈現蘇貞昌院長的主政下的台灣主權論風格，但至少蘇貞昌還是以

「台灣主體性」來作為立基。若以此論斷，此後，蘇內閣團隊只要拿出「台

灣主體性、政府主導性、政策主動性」來闡述其立場，就不算是在「捍衛

台灣」的戰場缺席，亦不至失分。 

第二節  建構「台灣主體」安全認知之政策產出 

歷任閣揆所率領的內閣團隊對於如何展現「台灣主體」於政策之中，

                                                 
333 聯合報，2006 年 4 月 20 日，版 4。 
334 聯合報，2006 年 4 月 25 日，版 3。 
335 行政院即時新聞，〈鄭文燦：政黨不能取代政府，我們必須堅持政府的主導性、政策的主動性

及台灣的主體性〉，http://info.gio.gov.tw/ct.asp?xItem=28801&ctNode=919，2006 年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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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幾個事件可以觀察，如外交部的護照加註台灣、外交正名，以及教育

部的拼音法選用、課歷史程綱要「台灣化」等事件。這樣政策的目的是以

「台灣主體」為首要考量，但不可否認的，在政策決策、執行的過程中，

仍有部分人士對於這些舉動是否等同於「捨中華民國就台灣」存有相當大

的疑慮，因此這些政策的推行確實引起台灣內部相當大的討論。而中共也

將這些政策定位為「漸進式台獨」、「文化台獨」。 

涉台學界的徐博東、朱顯龍就提出，「在否認一個中國原則的同時，

陳水扁及民進黨政權還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教育上大搞『去中國化』，

企圖採用打一錘、進一尺的漸進式手法，一步步走向台灣獨立。其目的就

是要在無法公開宣佈台灣獨立的情況下，採取迂迴前進、小步快跑、步步

為營的辦法，以『母雞孵蛋』的方式，以時間換取『台獨空間』，積『量

變』為『質變』，積『小獨』為『大獨』，等候時機，破殼而出」。336 

一、護照加註台灣 Taiwan 字樣 

2002 年 1 月 13 日，陳水扁於參加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二十週

年慶祝大會時表示，因為中華民國的護照，常被誤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護照，所以其已正式批准，在目前的護照上加註「Taiwan」以作為區別。337

在陳水扁宣布後，外交部隨即正式對外說明，為容易區別中華民國與中華

人民共和國護照的不同，經報奉府院作成原則性的決定後，在新版護照封

面上加印台灣字樣，以維護國民海外旅遊的權益及便利。至於加註的具體

方式，為了避免引起各界對於加註是否涉及更改國號的爭議，將規劃在護

照封面「PASSPORT」字樣的下方加印「ISSUED IN TAIWAN」英文字樣。
338 

這樣一個政策宣示，隨即引起台灣內部的爭論。時任行政院院長的張

俊雄表示，將加註台灣英文字樣，是為了易於外國政府辨識，並非更改國

號。其認為這項政策很重要，外交部應向總統報告，陳總統批准這項政策

並沒有破壞體制。外交部長田弘茂也表示，中華民國護照加註台灣英文是

避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混淆，此舉沒有政治及意識形態的考量，而且

中華民國的國號也絕對不會改變。台灣團結聯盟秘書長蘇進強則表示，在

護照上加註台灣，並不會損及中華民國主權地位，台灣才是中華民國的根

據地，護照加註台灣，絕對是理直氣壯的事。339 而反對者則批評不尊重

                                                 
336 徐博東、朱顯龍，〈民進黨發展趨勢及執政前景展望〉，收錄於徐博東主編，《台灣研究論文精

選政治篇》（北京：台海出版社，2006）頁 162-163。 
337 總統府新聞稿，〈總統參加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二十週年慶祝大會〉，

http://www.president.gov.tw/php-bin/prez/shownews.php4，2002 年 1 月 13 日。 
338 外交部新聞稿，〈未來新版護照封面加註"ISSUED IN TAIWAN"字樣〉，

http://www.mofa.gov.tw/webapp/ct.asp?xItem=8165&ctNode=94，2002 年 1 月 13 日。 
339 自由時報，2002 年 1 月 14 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2/new/jan/14/today-p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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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及意識型態治國，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則認為此舉勢將損及國家體制、

尊嚴與國格。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郭素春表示，護照代表國家，如果在中

華民國護照上加註台灣，會讓人以為國號改成「中華民國台灣」。如加上

台灣只為了代表地區名稱，則無異自我矮化，因沒有任何國家會把地區名

稱放在護照上。台獨聯盟等獨派團體則認為加註「在台灣發照」的作法，

反而是「矮化國格」，批評外交部將「護照香港化」。340 

由上述各界第一時間的發言可發現，對於護照加註 Taiwan 字樣是否會

造成更改國號是爭論的重點。民進黨執政者認為在不更改「中華民國」國

號下，如何使台灣與對岸中華人民共和國做出有效區分，可說是執政之要

務。因為在中共向國際強行推銷「一個中國原則」之下，各國普遍接受「世

界上只有一個中國」這樣的說法，因此各國對於「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與「中華人民共和國(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常因同是「China」
而有所混淆。在堅持以台灣為主體的主權論述不能受中共的打壓而遭矮

化，民進黨勢必利用此執政機會，一改過去國民黨執政時期的模糊策略，

在相關政策上採取「在中華民國體制上，逐步增加、擴充、融入台灣內涵

於其中，以期彰顯台灣主體」的策略。護照加註台灣字樣，正是最好的例

子，外交部深知護照加註台灣一舉僅屬行政作為，並不涉及法理變更，又

可落實「台灣主體」的精神於政策產出上，因此呈報行政院、總統府相關

規劃內容。 

陳水扁在這個案子的處理上，刻意選擇在台獨立場鮮明的台灣人公共

事務會（FAPA）年會上公開宣示，此舉的政治操作意味更是明顯。陳水扁

認為這個政策的執行完全操之在己、可操作性高，因為不是更改中華民國

國號，不涉及法理變更，所以不違背其就任時宣示的「四不一沒有」承諾，

此外，讓台灣的國際地位正常化一直是獨派人士長期追求的目標，如今民

進黨執政後，保握執政機會，在有限施政空間內，把台灣地位朝正常化方

向邁進，縱算僅是一小步，卻是獨派人士極力盼望的一個動作，因此陳水

扁當然必須向過往的戰友報告，民進黨並沒讓大家失望。 

在野批評者對於民進黨政府多是指責此舉將有朝台獨方向前進，是更

改國號的前奏曲，憲法明訂國號為「中華民國」，自當遵守憲法，不得隨

意增減文字，以符合其正確性。中共國台辦的正式回應指出，護照加註台

灣是「漸進式台獨」的動作，是「脫中國化」政策，企圖將台灣與中國分

割開來，改變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地位，從而最終實現公開「台獨」創造

條件。341但是台灣民眾的反映卻並未認為這件事情有很大的影響，根據中

國時報的民調顯示，五成四民眾認可此種做法，六成二表示應用平常心看

待，四成四相信政府此舉並不涉及統獨意識形態，四成九認為可以提升國

                                                 
340 中國時報，2002 年 1 月 14 日，版 A2。 
341 中國時報，2002 年 1 月 16 日，版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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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主權尊嚴，四成八的人認為此種做法不至於影響兩岸關係。342 

本項政策推行因為政治操作的意味明顯，故公布第一時間引起相當的

反彈爭論，朝野爭執極大，但在民進黨執政菁英一再解釋此舉絕對不會在

護照上更改國號後，大多數民眾多持平常心、正面態度看待的。執政者評

估此項政策推動是可行，惟政策執行的技術面仍待各界達成共識，因此需

要更多的溝通來化解相關疑慮，而非在朝野對峙時強行推動，徒增困擾。

在事件公布約半年後，民進黨中常會於 2002 年 7 月 2 日決議聲明表達對

護照加註台灣的看法，該決議表示為符合中華民國是主權獨立國家的事

實，展現台灣的國際地位，符合台灣人民的需求，及方便國際的辨認等，

建請行政院仍在新版護照之「Passport」字樣前直接加「Taiwan」，成為

「Taiwan Passport」。與會中常委也表示，現行護照以及外交部曾經提出的

「Issued in Taiwan」版本，皆不符合國際現勢與國人出國時的需要。在台

灣護照封面上「Passport」前增列「Taiwan」字樣的版本，並未更動台灣中

英文之正式國名，是務實且符合民意的作法。343 

2003 年 6 月 12 日，外交部部長簡又新親自召開記者會宣布，新版的

護照中華民國中英文國號、國徽皆未更動，在「護照 Passport」上方加註

「TAIWAN」字樣，新版護照訂於 2003 年 9 月 1 日正式發行。344而在長達

一年多的溝通協商後，在野陣營對此皆不反對，僅表示只要不更改國號、

國徽，他們可以接受加註台灣，有的則認為基於功能、實務性考量，及國

人旅遊之便利，尊重外交部之決定。而獨派團體則認為不贊成採以加註「台

灣發照」(Issued in Taiwan)是質疑此一作法反而將台灣矮化為地區，對外交

部現今作法雖不滿意但勉強還可接受。345 

綜觀護照加註台灣的政策推動發展過程，可發現民進黨在執政機會上

確實掌握了「彰顯台灣主體」的精神，對於理想目標與現實政策之間的落

差，也極力平衡，其目的就是要讓民進黨執政下的台灣，在國際、國內的

主權定位接能朝符合現實的方向前進。 

二、外交正名 

2003 年 9 月 6 日，由獨派人士所主導的台灣正名大遊行於台北號召十

五萬人上街，訴求「台灣，咱國家的名」、「正名，咱母親的夢」、「台灣人、

台灣國」等主張，活動中前總統李登輝指出，現在的中華民國根本不是一

個正常的國家，沒有國土，只剩下國號掛在台灣，中華民國已經消失了，

                                                 
342 同上註。 
343 民進黨中央黨部新聞稿，〈民主進步黨第九屆第 76 次中常會新聞稿〉，http://www.dpp.org.tw/，

2002 年 7 月 2 日。 
344 外交部新聞稿，〈九月一日起發行加註 TAIWAN 護照，領務局研擬換發辦法〉，

http://www.mofa.gov.tw/webapp/ct.asp?xItem=8675&ctNode=94，2003 年 6 月 12 日。 
345 中國時報，2003 年 6 月 13 日，版 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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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籲大家要配合政府改革運動，建立以台灣主權為主體性的國家，並期盼

有一天能叫出我們國家真正的名字—「台灣」。不過民進黨在這場活動中，

並未強力主導，正副總統、行政團隊皆僅表示支持但卻都未出席，僅由黨

部出面。但是，該項活動已燃起了台灣人民對於「台灣認同」的信念，聲

勢之大可說是為 2004 年總統大選的熱身賽燃起序幕。346 

對於來自民間自主力量的訴求，民進黨政府也感受相當程度的壓力，

尤其是這些主張過去都是民進黨在野時期所主張的政治理念，不過由於現

今是「當家作主」，身為執政者必須全盤考量，以台灣的整體利益來思慮

政策推行的可行與否，因此政治理念的推行難免較在野時期略顯保守。而

以李登輝所精神領袖的台灣團結聯盟、511 台灣正名運動聯盟對於「台灣

正名」訴求的強力進逼，使得民進黨政府必須在此議題有所表態。 

2003 年 10 月 23 日，外交部次長高英茂於立法院第五屆第四會期外交

委員會中，以「台灣正名與我國外交」為題報告指出，因為中華人民共和

國對我國使用正式國名「中華民國」無情打壓，強迫我接受矮化的地方性

名稱，致使我國在國際間使用許多不同名稱，導致國際社會產生混淆，國

內人民也多所不滿。不過外交部也致力於推展如何使用適當名稱走入國際

社會的工作，如我援外產品亦均改用台灣為名，如援助伊拉克的物資使用

「台灣之愛」（Love from Taiwan）、贈阿富汗的卡車則使用「台灣關心」

（Taiwan Cares）等。高英茂指出，我國憲法規定我正式國名為「中華民

國」，因此，凡對外締約、媾盟等外交行為均當以中華民國為名。然我國

特殊的國際處境，使用正式國名確有實際困難，如何在國際上使用適當國

名，以期兼顧合憲又能有效區隔北京，確值深思。其中，與我邦交國來往

時使用名稱理當以正式國名「中華民國」，英文譯名為「Republic of China」。
惟面對複雜的國際環境，必要時可建議友邦使用 ROC 稱我，而非 China，
抑或可彈性使用 Taiwan，俾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區隔。 

而在參與國際交流活動、加入國際組織部分，高英茂說明，因中共不

斷打壓我國際生存空間，慣以政治手段影響國際組織或國際會議主辦國擅

改我國名稱，以遂行其將台灣地方政府化之政治目的，屢次迫我更改之名

稱如 1.Taipei, China；2. Taiwan, China；3.Taiwan, Province of China 等。為

反制北京此一統戰陰謀，外交部已訂定我參與國際組識，國際會議及活動

使用名稱之優先順序：1. R.O.C.；2.Taiwan；3. Taiwan, R.O.C.；4. R.O.C.
（Taiwan）等。至於在與無邦交國來往的部分，高英茂解釋，目前我與無

邦交國家往來甚多，雙方交往密切，然該等國家因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具有

邦交關係或迫於北京「一個中國」政策威脅利誘下，致使我國難以在無邦

交國使用正式國號，而權衡多以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或 Taipei 

                                                 
346 自由時報，2003 年 9 月 7 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3/new/sep/7/today-t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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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 Cultural Office 等作為我駐外館處名稱。鑒於世界各國多以台

灣作為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區隔，且因我在無邦交國之駐館名稱不一，

確有統一駐館名稱之必要，若駐外館處名稱改以台灣為名或較妥切。但此

案並無法片面進行，仍須考量外在因素如駐在國態度及北京之阻撓。而有

關申請參與聯合國的使用名稱，高英茂則強調，我申請參與聯合國案具有

高度政治性，國際政治的影響遠超過使用何種名稱參與，這是政治現實，

在我們積極思考如何以適當名稱參與聯合國時，不宜加以忽視。347 

檢視外交部所提的報告內容，可發現在我國現今的外交工作推展上，

的確面臨到高難度的挑戰。我國外交工作大致可區分三大類，一是鞏固與

邦交國的邦誼，二是深化與無邦交國之實質關係，三是拓展參與國際組織

活動。但是這三項工作皆面對中共強力的打壓。至 2005 年 6 月，我國邦

交國為 26 國，348鞏固與邦交國間之邦誼，是維持中華民國在國際間主權

地位之主要憑藉，也是支持我國參與國際組織的重要力量。我國與邦交國

間以「中華民國」往來，這些國家在建交之始均是認為中華民國就是中國

的代表，這是與世界上其他一百多個國家的認知是不同的，邦交國也都在

國際社會為我仗義執言。但是中共國力日增，國際影響力亦居重要，中共

對我邦交國持續強力挖角，邦交國與我斷交轉與中共建交者亦有發生。對

我國外交工作可說是股強大壓力，但是國人對於我競相與中共爭奪邦交國

之舉，亦有「金錢外交」之批評。在如此複雜的國際情事之下，我邦交國

若簡稱我為「China」易生誤會。如何給邦交國我新的國家定位是必要的，

因此，在民進黨執政後，對於我邦交國之往來，就在維護現行中華民國的

外交關係上，試圖增加台灣主體，以期使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效區別。依

外交部的報告可看出，為反制中共的獨佔「China」的解釋權，我國希望邦

交國多以 R.O.C 為簡稱，並視情況彈性使用 Taiwan。 

依憲法規定之國號，我國的外交行為必須以「中華民國」為名，但是

在艱難外交困境下，民進黨政府在中華民國的成分、名號上增加了台灣的

意涵。以 2004 年 11 月 3 日我國與萬那杜共和國，以及 2005 年 5 月 14 日

我國與諾魯共和國的建交聲明來看，其文字的使用是「中華民國（台灣）

政府與萬那杜共和國政府」349、「中華民國（台灣）政府與諾魯共和國政

府」350，以「中華民國（台灣）」取代「中華民國」，欲積極在中華民國

                                                 
347 有關外交部次長高英茂報告全文，請參閱立法院國會圖書館部會報告查詢系統，〈台灣正名與

我國外交〉，http://npl.ly.gov.tw/do/www/ministryReportList，2003 年 10 月 23 日。 
348 資要來源，外交部網頁，http://www.mofa.gov.tw/webapp/mp.asp，2005 年 6 年 1 日。 
349 外交部聲明，〈中華民國（台灣）政府與萬那杜共和國政府基於平等互惠之原則暨發展兩國友

好關係之共同意願，決定自二○○四年十一月三日起建立大使級外交關係〉，

http://www.mofa.gov.tw/webapp/ct.asp?xItem=13669&ctNode=187，2004 年 11 月 3 日。 
350 外交部聲明，〈中華民國（台灣）政府與諾魯共和國政府基於平等互惠之原則及發展兩國友好

關係之共同意願，決定自 2005 年 5 月 14 日起恢復大使級外交關係〉，

http://www.mofa.gov.tw/webapp/ct.asp?xItem=16410&ctNode=187，2005 年 5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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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展現台灣內涵，以使邦交國正確認識中華民國就是台灣，台灣就是中華

民國。而這樣的說法，其實也正是落實陳水扁於 2004 年 10 月 10 日國慶

演說中所提到的「中華民國的主權屬於兩千三百萬台灣人民，中華民國就

是台灣，台灣就是中華民國，這是任何人都不能否定的事實。」 

其實外交部對於「中華民國（台灣）」的使用，不僅是出現在建交聲

明中使用，其在外交部簡介說明的文字上，亦分別以中英文使用了「中華

民國（台灣）」、「Republic of China (Taiwan)」351。不僅是從事外交工作的

外交部如此使用「中華民國（台灣）」，國家主權最高象徵的總統府，其網

站亦於 2005 年 7 月 30 日，全面更新，將原本的「中華民國總統府」改為

「中華民國（台灣）總統府」，其理由是避免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所

混淆。352自此，行政院及相關部會也陸續更換調整。 

而對於國號的簡稱，其實在民進黨執政菁英間曾有過一番激烈討

論，其導因於游錫堃的「台灣，ROC」說法。2004 年 8 月 18 日，行政院

院長游錫堃出訪我邦交國宏都拉斯途中，曾以「台灣，ROC 游錫堃」在貴

賓簿留言，並在宏都拉斯國會的中文演說中，說了十五次「台灣，ROC」。
此舉傳回國內隨即引發朝野激烈爭論。根據游錫堃的解釋，決定使用「台

灣，ROC」的目的，是為了以「ROC」來取代「Republic of China」，以「ROC」
與中國的「PRC」明顯區隔。353 

對此，國民黨發言人蔡正元認為，如果因地制宜，調整國號簡稱，

只要沒有引起變更國號或喪權辱國的疑慮，都可接受。但是民進黨內部對

此卻有不同意見，立委李俊毅表示，無法接受在 Taiwan 與 ROC 間使用逗

號，因為這代表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可以接受的用法是台灣

（ROC），或是 ROC（台灣）。而立委沈富雄則認為，Taiwan 與 ROC 之間

使用「．或—」，這是同位格的用法，表示台灣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是

台灣。而外交部長陳唐山則以其個人意見提出「Taiwan/ROC」的模式，其

可以表示「台灣就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就是台灣」。對這幾種用法，根

據外交官員的分析是，在國際外交的運用上，「，」、「（）」及「╱」這三

種表現方式所代表的意思完全不同。以「台灣，ROC」為例，前者是後者

的一部分，指的就是「台灣為中華民國的一部分」；至於「ROC（Taiwan）」，
括弧內是對前者做註解及說明其內涵，亦即中華民國的主體就是台灣；還

有一種是「ROC╱台灣」，則代表前後二者為等同關係，代表「中華民國

就是台灣」。354 

                                                 
351 有關外交部簡介全文，請參閱外交部網站中文版、英文版，

http://www.mofa.gov.tw/webapp/mp.asp。 
352 自由時報，2005 年 7 月 31 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5/new/jul/31/today-fo4.htm。 
353 自由時報，2004 年 8 月 20 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4/new/aug/20/today-t1.htm。 
354 自由時報，2004 年 8 月 21 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4/new/aug/21/today-fo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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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民進黨內對「台灣與中華民國」各自表述的現象來看，可發現其中

心思想就是以凸顯台灣為首要目的。在不變更國號的限制下，如何適切地

展現台灣主體性，如何讓外國瞭解其所認知的中華民國就是實際上的台

灣，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是這次風波的內涵。其實游錫堃所提「Taiwan，
ROC」的用法，是在外交部所研擬參與國際組識，國際會議及活動使用名

稱之優先順序中早已提及，並於 2003 年 10 月立法院公開報告過，並非臨

時起意自創。但是游錫堃此舉，卻被黨內同志批評展現台灣的立場不夠堅

定，甚有倒退的現象，而在野黨則多認為此舉涉關國家形像與利益，必須

達成國內各界共識方可對外發言，如此處理顯得草率。而這件風波在陳水

扁隨後出訪貝里斯時，由其親自定調為「中華民國（台灣）」後，民進黨

內對此漸趨一致。 

2004 年 9 月 2 日，陳水扁於貝里斯與記者茶敘時提及，國號最好、最

貼近的簡稱、最真實的簡稱就是台灣。陳水扁並不認為，「台灣，ROC」
是好的簡稱，因為如此會引起誤會。其解釋，中華民國就是中華民國，沒

有所謂 ROC 簡稱的問題，特別將 TAIWAN 與 ROC 中間劃上等號，難免

與事實又有些重大的出入。因為中華民國的存在，以前中華民國在大陸，

後來中華民國到台灣，現在很清楚的，中華民國是台灣。陳水扁認為，沒

有台灣就沒有中華民國，沒有台灣就沒有中華民國現在存在的事實。355此

外，陳水扁此次出訪友邦的相關名稱全程使用「Republic of China 
(Taiwan)」。356 

隨著陳水扁親自定調的政策指示，游錫堃也調整其說法，並指示外交

部再行對我國對外使用名稱之順序進行調整。經相關單位研議後，外交部

表示，未來我國與邦交國往來文書將優先使用「Republic of China
（Taiwan）」，與無邦交國往來文書優先使用「Taiwan」，但考量國際現實，

也保留使用其他名稱的彈性。口頭表述時使用「Republic of China」或

「Taiwan」都可以，文書往來時，邦交國部分使用優先順序為「Republic of 
China（Taiwan）」、「Republic of China」、「Taiwan」，無邦交國部分順序則

為「Taiwan」、「Taiwan（Republic of China）」。為避免引起混淆，未來將不

再使用「ROC」縮寫。357 

在這次我國對外使用名稱的政策產出過程，民進黨執政菁英對於彰顯

台灣主體的共識是一致的，但是在理想該如何落實為實際產出之間，其輕

重分寸之拿捏卻有各自不同的考量，除了必須顧及如何突破外交工作的惡

劣情境，對於尋求執政團隊間府院黨之共識、國內各政黨間共識更是重要

                                                 
355 總統府新聞稿，〈總統與「共創雙贏．胸懷世界之旅」記者團茶敘〉，

http://www.president.gov.tw/php-bin/prez/shownews.php4，2004 年 9 月 2 日。  
356 聯合報，2004 年 9 月 2 日，版 4。 
357 聯合報，2004 年 9 月 15 日，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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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量之處。但是，以結果論而言，民進黨執政菁英確實善於利用執政機會

之便，拋出「台灣主體」議題，形成朝野討論，引起人民關注，最後在依

循輿論風向，形成政策定調。而在這政策公開討論過程中，無形中灌輸了

「台灣主體」的思維，導引社會輿論朝「台灣主體」方向位移。 

三、語言拼音法選用 

有關我國中文譯音應擇用何套拼音系統的問題，在民進黨執政之後確

實引起相當大的爭論。究竟該採用「通用拼音」抑或「漢語拼音」的政策

決定，其涉關「語言認同論」與「語言工具論」何者為先之考量，甚者更

有主張對以往國民黨執政時期的語言政策全面批判，認為「國民黨的語言

政策就是語言同化主義、語言帝國主義和語言歧視主義的化身」、「民進黨

執政應有從『中國化』到『去中國化』的台灣語言規劃」等意見358，而這

些意見、主張雖不見得是民進黨站在第一線推動，但不可否認地，這些意

見在民進黨執政菁英心中應有很大的迴響。 

因此，民進黨執政菁英在堅持「台灣主體」優先，以兼顧國家認同、

文化認同的需求下，擇定以「通用拼音」作為我國中文譯音的依據。這樣

的政策決定，明顯地除了語言專業的考量外，亦加上了政黨政治理念之落

實，因為民進黨長期的政治主張即是堅持「台灣主體優先」的教育文化政

策，在取得執政機會後，在兼顧專業考量外，亦必須推展落實其台灣主體

精神於政策內涵中，以期導正、扭轉過往在野時期其所批評的偏差教育現

象。然而這樣的政治考慮卻使得譯音使用的政策被無限上綱成朝野的二元

對立，致使專業的討論空間被迫壓縮。 

我國現行的漢字讀音，是依據教育部於 1918 年 11 月所公布國語注音

符號第一式，亦即國語注音字母ㄅ、ㄆ、ㄇ、ㄈ等。然則我國注音符號因

為無法直接譯音英文，所以國民政府於 1928 年公布「國語羅馬字」，1940
年將之改稱為「譯音符號」。然則，「譯音符號」因其四聲拼法變化較為複

雜，初學頗感不便，致使公布後六十餘年仍未能普遍使用。教育部於 1986
年另公布新的譯音符號，稱為「國語注音符號第二式」。359然則注音二式

的使用度仍舊不高，因此，1996 年行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總諮議報告

書第三章「綜合建議」提出「研議通用標音系統之可能性，以減輕國小學

生學習國語、母語、英語不同標音系統之負擔」。3601999 年 2 月 9 日，行

                                                 
358 張學謙，〈從「中國化」到「多元化」的台灣語文政策：語言生態的觀點〉，台北：新境界文

教基金會、台北市立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所主辦，2005「中華文化」與「台灣本土化」研討

會，2005 年 10 月 15 日，頁 160,163。 
359 有關國語注音第二式修訂緣起，請參閱教育部國語推行委員會網站，

http://www.edu.tw/EDU_WEB/EDU_MGT/MANDR/EDU6300001/allbook/er/p6-7.htm?open。 
360 有關行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總諮議報告書全文，請參閱行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網

站，http://www.sinica.edu.tw/info/edu-reform/farea2/tsy-all_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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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召開「中文譯音統一座談會」，主持人行政院副院長劉兆玄表示，中

文譯音名稱應考量國際相容性、便利性、學習的準確性，不一定要用注音

第二式。3611999 年 4 月 6 日教育部召開「研商中文譯音及國內幼童學習國

語相關事宜」會議，確認國語教學仍維持注音符號，惟中文譯音將依準確

性、共通性、系統性、一貫性、傳統性、方便性等考量評估。3621999 年 7
月 26 日，行政院舉行教改推動小組會議，確定英文譯名改採中共目前推

行、全球普遍使用「漢語拼音」。教改小組召集人劉兆玄認為，拼音方式

應以務實考量，應破除「漢賊不兩立」的觀念。3631999 年 9 月，14 個縣

市長連署反對採用「街道譯名採用中國漢語拼音」，其連署的意見是認為，

語言是一種群體認同的標記、拼音譯名屬國家符號，所以要有主體考量。

民進黨立法院黨團教育委員召集人翁金珠也因此而與劉兆玄溝通，劉兆玄

當時曾表示，拼音政策尚未最後決定，行政院不會堅持採用漢語拼音。2000
年 1 月，行政院針對教育部所送「漢語拼音」案批示「原則上有結論，但

執行上有細節待議」。364至此，有關中文譯音應擇用何套拼音系統，依舊

沒有定案，留待政黨輪替後的民進黨繼續接手。 

政權移交後，2000 年 6 月教育部國語推行委員會成員重行改聘。2000
年 10 月 7 日，教育部國語推行委員會通過「中文譯音統一規定」草案，

決定採用「通用拼音」，而非「漢語拼音」。國語推行委員會主委曹逢甫強

調，採通用拼音無關政治因素，而是考慮國內接受度及九年一貫課程鄉土

語言音標的相容性。台北市政府民政局長林正修則強烈反對採用通用拼

音，理由是無法和國際通用的漢語拼音接軌。根據國語推行委員會的說

法，通用和漢語拼音的相容性高達 87%，但其差異處集中在注音符號ㄐ、

ㄑ、ㄒ、ㄓ、ㄔ、ㄕ等幾個譯音上。以注音符號的ㄒ為例，漢語拼音用 X
這個音標，「小」讀成「XIAO」，通用的ㄒ則譯成 SI，「小」拼成「SIAO」，

較接近原音；另外如ㄑ這個注音符號，漢音譯為 Q，通用譯為 CI；ㄓ漢音

譯為 zh，又和英語一般拼音差很多，通用的 jh 較貼近原音。國語推行委

員會基於上述理由，加上通用拼音特別研究融合台灣的閩南、客家及原住

民語拼音系統，彼此相容性高，有助未來鄉土語言教學的方面及族群融

合，故採用通用拼音。3652000 年 10 月 30 日，教育部部長曾志朗批示中文

譯音以漢語拼音為主、通用拼音為輔，並將之呈報行政院。曾志朗強調，

我國的語言政策應在兼顧文化主體性的前提下，克服政治方面的顧慮，務

實選擇拼音工具。3662000 年 11 月 15 日，行政院針對譯音採用事宜發函教

                                                 
361 聯合報，1999 年 2 月 10 日，版 6。 
362 聯合報，1999 年 4 月 7 日，版 7。 
363 聯合報，1999 年 7 月 27 日，版 1。 
364 張琬琳，〈中文譯音識型態之爭﹖對舊政府來說是地雷，對新政府來說卻是神主牌〉新新聞週

刊，710 期，http://www.new7.com.tw/weekly/old/710/710-118.html。 
365 聯合報，2000 年 10 月 8 日，版 3。 
366 聯合報，2000 年 10 月 31 日，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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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公文提及目前各方意見尚未一致，為求審慎，仍加強溝通協調。367

行政院院長張俊雄表示，希望教育部就中文譯音案做更多努力提高共識，

並沒作任何政策指示，也無關意識形態，若沒有共識就作決定，可能造成

尖銳對立。368 

2002 年 7 月 10 日，教育部國語推行委員會決議，建議採行「通用拼

音」系統，做為全國地名、路標的統一譯音系統。國語會主委曹逢甫說明，

委員會係以音譯系統的經濟性、音節一致性、一貫性、傳統性、方便性、

文化主體性、國家認同性等作為判準，選出更符合台灣實際需求的拼音系

統。3692002 年 8 月 22 日，行政院核備中文譯音採用通用拼音案及教育部

所呈之「中文譯音使用原則」，我國中文譯音系統自此定案。370。 

綜觀中文譯音擇用何種拼音法的過程，可發現其政策產出的反覆並非

單只有在民進黨執政時期發生，這是一個從國民黨執政時期就爭議不斷的

問題。所謂的漢語拼音是指由中共官方於 1958 年制定公布的拼音系統，

聯合國並於 1986 年正式採用；國際標準化組織（ISO）也在 1982 年通過

以「漢語拼音方案」為拼寫漢語之國際標準（ISO7098）。而通用拼音是指

由中央研究院余伯泉針對華語、客語、閩南語、原住民語所創的共同拼音。

余伯泉強調通用拼音與漢語拼音差異度僅 15%，而且又能保有台灣語言主

體性，利於母語教學。 

在這場採用何種拼音系統的論戰中，主要可見到採不同立場的語言學

者，從專業討論的出發點來爭辯何套拼音系統適用於台灣。本文特別將這

個政策產出視為民進黨形塑「台灣主體」安全文化的執政作為，主要的論

斷是，縱使本場論戰是由學者於第一線論戰，行政部門擇用決行。但是在

民進黨執政下，利用執政機會，有效掌握議程安排，拉長本案的決策時程，

提供主張「台灣主體」的立論者更多的政策辯論機會，在政策辯論的當中，

引發社會輿論的關注，進而掀起民間一波波自主性的攻防。在這樣看似紛

雜的過程中，其實民進黨過往長期的「台灣主體」主張已被拉入議程內討

論，相對於若由國民黨執政的議程阻隔，民進黨的政治目標是在這場論戰

中取得優勢。待社會對此議題熟悉度日增後，民進黨執政菁英正式透過行

政程序，將本案落實為政策產出。縱使「中文譯音使用原則」僅是一行政

命令，並未能強制地方政府執行，但是此案對於建構民進黨的「台灣主體」

主權論述的內涵，實為向前邁開一大步。 

                                                 
367 聯合報，2000 年 11 月 27 日，版 6。 
368 聯合報，2000 年 11 月 28 日，版 6。 
369 自由時報，2002 年 7 月 11 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2/new/jul/11/today-t1.htm。 
370 有關「中文譯音使用原則」全文，請參閱教育部國語推行委員會網站，

http://www.edu.tw/EDU_WEB/EDU_MGT/MANDR/EDU6300001/tu/1page.htm?FILEID=60315&op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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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歷史課程綱要「台灣化」 

為銜接國民教育九年一貫課程，教育部自 2001 年起研擬、修訂高中

課程綱要，普通高中課程暫行綱要總綱及除歷史、物理、化學、生物、地

球與環境外之各科課程綱要於 2004 年 8 月 31 日發布，而歷史等五科課程

暫行綱要則於 2004 年 12 月 31 日審議通過，將於 95 學年度正式實施。371

在研修過程當中，引發最多討論的歷史課程綱要，乃因其內容觸及當前台

灣社會最敏感的認同、統獨神經。 

  2003 年 7 月，教育部首度公布高中歷史課程綱要草案，開放各界討論。

2003 月 9 月，學者投書媒體指稱草案中有關將台灣史從中國史的脈絡中抽

出，並將明中葉以降的中國史置入世界史的作法，呈現的是典型的「一邊

一國」乃至「兩國論」的史觀，是具有高度台灣獨立意識的歷史觀。372此

舉，隨即引發歷史學界、朝野政黨高度的爭論。這項草案依據「同心圓」

理念，先上台灣史，再上中國史，最後上世界史。其中中國史只講到明代

初葉，之後的歷史包括中華民國階段，都改列入世界史，顛覆了傳統的高

中歷史課程。高一上教台灣史，高一下授中國古代史，高二則講授世界近

現代史。明代中葉以後的歷史如清朝及中華民國的建立等，全都歸類到高

二的世界史中，其中還包括海峽兩岸的關係。對此，教育部高中歷史課程

綱要專案小組召集人張元表示，因台灣史離生活最近，所以份量自然要重

一點，這是為了要避免學生僅背頌古朝代、帝王及地名資料，卻派不上用

場，目的是希望課本上學到的，可以讓學生在生活中驗證。至於 1500 年(明
朝中葉)後，中國和世界各國來往密切，將此後的中國史列為世界史一部

分，並無不當，沒有人可以否定中國和台灣的歷史關係。反對者則批評，

我國的國號叫「中華民國」，但綱要草案對中華民國如何創建卻未詳細說

明，且課程綱要正文沒有「中華民國」這四個字，這樣的歷史教科書充滿

「去中國化」的思維。373 

在上述的爭論中，可發現「中華民國是否消失」是最引人關注的焦點。

依據憲法規定國號為「中華民國」，這是現階段的事實。因此，若將中華

民國的史料過於零碎化，致使學生對於現行國家體制的混亂。不可諱言，

過往的歷史教材呈現的是「重中國，輕台灣」，這樣的編排在過往的時空

背景下，乃為符合當時的統治需要。然而，隨著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過

往被「扭曲」的史實，漸漸回復真相，讓人民對於現實的生活環境有了較

為真實的感受。但是在這個還原真實的過程中，是否再一次「扭曲」當下

的真實，而為了成全某種特定目的，這恐怕不是台灣人民所樂見。若以台
                                                 
371 教育部新聞稿，〈普通高中課程暫行綱要全數定案〉，

http://www.edu.tw/EDU_WEB/EDU_MGT/HIGH-SCHOOL/EDU7362001/i1301/course/update/index
.htm?open，2004 年 12 月 31 日。 
372 吳展良，〈下一代需要什麼樣的史觀？〉，中國時報，2003 年 9 月 19 日，版 A15。   
373 中國時報，2003 年 9 月 20 日，版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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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為主體思考，絕對無法忽視、掩飾中華民國對台灣的影響，畢竟台灣與

中華民國的發展本就為延續性及相互影響性，因此在新綱要草案中對於中

華民國史料的零碎化，難免引起如此重大爭論。 

而教育部部長黃榮村於 2003 年 10 月 15 日赴立法院就「高中歷史課

程綱要草案專案報告」說明，黃榮村特別解釋，將台灣史單獨放在第一冊

的理由是利用台灣史的多重文化性格及本土歷史之親切性，引導學生對中

國文化、世界文化之興趣。另外將 1500 年以後的中國史放到世界史，乃

為避免學生對同一時期的其他地區的重要發展缺乏橫向聯繫與瞭解，並無

一邊一國的思考。此外，高一上台灣史後半部全都是在講授中華民國在台

灣，絕無中華民國消失的思考。374黃榮村也特別強調，歷史綱要各界爭議

仍大，將持續尋求共識，將決策時程拉長，不會貿然定案。 

歷經一年的研商修正，教育部於 2004 年 11 月 9 日再行公布新版歷史

課程綱要草案。新版草案中有關中華民國接收台灣的部分，將「開羅宣言」

定位實為 statement（陳述），把國民黨執政時期視為「禁忌」的戰後台灣

法律定位爭議詳細披露，列入「舊金山和約」及「中日和約」。375由於「舊

金山和約」及「中日和約」是獨派人士在主張「台灣地位未定論」的重要

依據，新綱要的這個舉動，立即引起統獨地位了敏感神經。綱要小組召集

人周樑楷強調，綱要只是陳述歷史事實，至於外界是否會「濫用」這段歷

史，進行台灣定位問題的解釋，小組無法干預，但不能因為害怕被濫用而

不教授這段史實。376 

而行政院院會上也針對台灣主權地位有所討論，台北市市長馬英九引

用開羅宣言等歷史文書，認為台灣地位已定於中國，但中華人民共和國並

未成功繼承，所以仍屬中華民國，而且台灣定位未定的說法僅存廿二年，

從 1950 年韓戰爆發杜魯門總統發表宣言開始，直到 1972 年美中簽署上海

公報為止，現在這在國際上已說不通。教育部部長杜正勝則反駁說，開羅

宣言雖然提及台灣主權歸還中國，之後的波茨坦宣言、日本降伏文書也接

受開羅宣言，但這些都只是新聞公報，並不是正式的國際條約，1952 年所

簽署的舊金山和約、台北和約，沒有明確敘述台灣主權的歸屬，這是歷史

事實。這次高中歷史課程修訂，只是客觀還原歷史真相，並不作任何的政

治主張。外交部次長高英茂則提到現代國際法上認定的主權在民概念，應

成為我們的訴求重點。行政院院長游錫堃最後裁示，雖然大家對二次大戰

後台灣主權歸屬的解讀不同，但大家都對「人民主權」的原則有高度共識，

                                                 
374 有關教育部部長黃榮村報告全文，請參閱立法院國會圖書館部會報告查詢系統，〈高中歷史課

程綱要草案專案報告〉，http://npl.ly.gov.tw/do/www/ministryReportList，2003 年 10 月 15 日。 
375 中國時報，2004 年 11 月 10 日，版 A1。 
376 中國時報，2004 年 11 月 11 日，版 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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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指示教育部，完整呈現歷史文件、還原歷史真相。377 

而對於新歷史綱要草案因列入「舊金山和約」、「中日和約」等史實所

引發朝野各界對於「台灣地位未定論」的爭議，陳水扁則於 2004 年 11 月

11 日公開表示，做為中華民國第十一任總統、做為依照中華民國憲法宣誓

的總統、做為台灣兩千三百萬人民用選票所選出的總統，其無法接受所謂

的台灣主權未定論、台灣地位未定論。陳水扁強調，不論國際社會承認與

否，或者與台灣有無正式的外交關係，對於台灣做為主權獨立的國家、中

華民國作為主權獨立的國家的事實毫無影響。378陳水扁這樣的公開宣示，

無疑是為這場起因於歷史教材增列史料而所引起的「台灣地位未定風波」

做一政策定調。陳水扁言明中華民國憲法的有效運作以及台灣人民的主權

行使，就是一個主權獨立國家的事實展現，故以總統之身分，為此風波降

溫，並藉以消除各界對於民進黨是否真進行「消除中華民國」之疑慮。而

這番談話，也似乎對於新歷史綱要的內容是否隱含「去中華民國」做一澄

清，明確宣示民進黨執政，不會抹殺、不會切斷中華民國與台灣的關聯。 

 在歷經各界闡述不同意見，並歷經多場公聽會聽取教學線上的高中

教師意見，為避免捲入政治漩渦，歷史綱要中將敏感字眼淡化到最低程

度。2004 年 12 月 31 日正式定案通過的高中歷史課程暫行綱要，其內容有

關「開羅宣言」、「舊金山和約」和「中日和約」等文字敘述都淡化、簡化

為：「敘述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及中華民國政府遷台的過程，有關國際交涉

事件應依史實敘述，避免主觀的論述。」379 

至此可發現，民進黨在取得執政機會後，對於過往所有扭曲、偏離台

灣主體的政策，勢必傾全力將其導正。然則在這扭轉政策結構的過程中，

難免觸碰到台灣社會各族群不同的歷史情感、與認同情緒，因此如何在形

塑新的台灣主體安全文化的同時，避免另一次扭曲、戕害客觀事實的憾

事，實乃民進黨在高喊「台灣主體」優先時更應注重的要務。 

五、涉台研究學界反應 

針對民進黨上述以建構「台灣主體」的政策產出，本文在此將檢視相

關對岸重要領導人的談話與涉台研究學界的分析，試圖瞭解對岸如何看待

民進黨執政後「台灣主權論」的實際政策作為。 

2005 年 3 月 4 日胡錦濤在接見全國政協的民革、台盟、台聯委員時，

刻意意發言指出： 

                                                 
377 自由時報，2004 年 11 月 11 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4/new/nov/11/today-p1.htm。 
378 總統府新聞稿，〈總統接見歐洲台灣商會聯合總會回國訪問團〉，

http://www.president.gov.tw/php-bin/prez/shownews.php4，2004 年 11 月 11 日。 
379 中國時報，2005 年 1 月 1 日，版 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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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年來，台灣島內局勢發生了重大、複雜的變化，「台獨」分裂勢

力的活動不斷加劇，給兩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造成了嚴重影響。台

灣當局不斷在台灣政治、文化、教育等領域進行「台灣正名」、「去

中國化」等「漸進式台獨」活動，蓄意挑起兩岸對立，竭力破壞大

陸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現狀。事實說明，「台獨」分裂勢力及其活

動日益成為兩岸關係發展的最大障礙，成為對台海地區和平穩定的

最大現實威脅。380 

中共政協主席賈慶林於 2005 年 1 月 28 日在紀念「江八點」十週年紀

念會上表示： 

…台獨分裂勢力卻逆歷史潮流而動。他們打著「認同台灣」和「民

主」、「改革」等旗號，竭力進行「去中國化」、「文化台獨、「台灣正

名」等「漸進式台獨」活動。他們誤導台灣民意，擾亂台灣社會，

煽動仇視大陸。他們拒不接受一個中國原則，否認體現堅持一個中

國原則的「九二共識」，破壞兩岸談判的基礎。他們整軍備戰，企圖

以武謀「獨」。在各種不斷升級的「台獨」分裂活動中，最具危險性

和危害性的是，台灣當局謀圖通過所謂「憲政改造」實現「台灣法

理獨立」，也就是妄圖以所謂「憲法」和「法律」的形式，改變大陸

和台灣同屬於一個中國的現狀，把台灣從中國分割出去。381 

涉台研究學界於 2006 年出刊一份回顧民進黨執政多年來的「民進黨

執政狀況評析」報告，其內容與觀點就充分完整地表達出涉台學界對此的

定調。該文以「台獨掛帥的執政方針」為題，詳列了民進黨在執政時的台

獨分裂活動，其內容摘要如下： 

一、利用執政優勢，加快台獨步伐： 

1、全面推進漸進式台獨； 

2、具體部署台獨時間表； 

3 極力推行務實外交。 

二、激化族群矛盾，煽動民粹主義： 

1、挑弄統獨議題，將台灣社會的統獨矛盾擴大； 

2、不遺餘力煽動民粹主義情緒； 

                                                 
380有關胡錦濤發言全文請參見，新華網，〈胡錦濤提新形勢下發展兩岸關係四點意見〉，

http://news3.xinhuanet.com/taiwan/2005-03/04/content_2649922.htm，2005 年 3 月 4 日。 
381 〈賈慶林在紀念江澤民同志八項主張發表十週年紀念會上的講話〉，收錄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台

灣研究所編，《新時期對台方針政策重要文獻彙編》，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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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苦心營造台獨話語霸權。 

三、大陸政策僵化，干擾兩岸各項交流： 

1、否認九二共識，煽動對抗大陸； 

2、阻撓三通，干擾兩岸交流； 

3、調整部分大陸政策。382 

涉台研究學界上述這的觀點，若放在 2005 年 3 月 14 日所通過「反分

裂國家法」第一條所提「反對和遏制台獨分裂勢力分裂國家」383、2005 年

3 月 4 日胡錦濤四點聲明中的「反對台獨分裂活動絕不妥協」384及 2005 年

5 月 17 日國台辦發佈「五一七聲明」所提的「妄圖把台灣從中國分裂出去，

最終玩火自焚」385所構築起來的對台政策指導之下，應可被理解為中共對

台事務上政、學一貫的立場。 

民進黨於在野時期即被中共定義為台獨黨，執政後雖一度「聽其言、

觀其行」，然最後還是回到台獨黨的定位。因此民進黨執政時期自認是以

「台灣主體」為出發的相關立場主張或是政策作為，在對岸看來盡是「台

獨分裂活動」，亦不足為奇。然而相關的「台獨分裂活動」是否已真正構

成「反分裂國家法」第八條規定「台獨分裂勢力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

成台灣從中國分裂出去的事實，或者發生將會導致台灣從中國分裂出去的

重大事變，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國家得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

他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領土完整。」386所設定的前提要件，才是真

正問題之所在。 

徐博東、劉紅、陳星就分析，民進黨執政時全面推進漸進式台獨，其

有「去中國化、文化台獨、台灣正名、軍事台獨」等四大重點。其中「去

中國化」是為確立所謂的「台灣主體意識」，全面清除公共場所的與「中

國統一」有關的標記、標號、口號與圖案。而「文化台獨」則是指本土教

育計畫，在公務考試中取消涉及「中國」的歷史文化內容，以否定普通話

的方式推行「台語教育」，強行在「中文譯音使用原則」中採用「通用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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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方案」。至於「台灣正名」是稱使用加註「TAIWAN」的護照，推出「二

年完成駐外使館和公營事業正名計畫」。387 劉紅也分析，「從黨務角度看，

提前實現執政目標的民進黨當局是『三頭並進』，一是利用執政資源加快

『綠化』，擴大黨的實力，二是對黨內體制進行調整，適應執政的需要，

三是利用執政機會，加快推行台獨路線。」388 

這樣的「台獨分裂活動」在涉台學界分析起來，雖然批判的力度很大，

但並無所謂「法理上」的越界，亦即民進黨這樣的政策產出是在累積社會

實力，擴大台獨的社會基礎，而所謂的「法理上」越界，應是指「通過修

憲、完成公投入憲，通過公投入憲，完成一邊一國論，完成法理台獨。」

不過其亦承認，民進黨上台執政後全面掌控政治行政資源，「台獨勢力開

始系統的台獨話語環境與體系的建構工作，…目前已在台灣基本上營造了

『台獨』的話語霸權。昔日在台灣「一個中國」、「兩岸統一」的社會共識

已被『污名化』乃至『妖魔化』，相反的，原本被視為大逆不道的台獨訴

求與主張大行其道，儼然成為今日台灣社會的『主流論述』」。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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